
内蒙古逸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声明

内蒙古逸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52201MAEE4TA
507)不慎遗失公章、财务专用章、合同专用章、法人人名章(法人：邱冬
梅)、发票专用章，声明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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